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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整建維護經歷及實績案例



主講人   陳柏元主講人整建維護經歷及實績案例

主要整建維護經歷
 █  陳柏元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LINE ID 0928281804

 █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整建維護。專案小組召集人(108~110)

 █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示範街道評估計畫。專案小組召集人(108~110)

 █  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整建維護專業講師(105~)

 █  新北市整建維護增設電梯優選團隊建築師

 █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階段性補強專業講師(108~)

 █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整建維護輔導建築師(111~)

獲獎及專訪經歷
 █ 新北市首位採事業計畫辦理公寓增設電梯補助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老屋大賞入圍獎



主講人   陳柏元主講人整建維護經歷及實績案例

整建維護併建築執照之實績案例
 █  行政院辦公廳舍增設昇降機案(樓梯間天井增設電梯，變更使用執照)

 █  安康平宅室外增設昇降機案(天橋連接，建造執照案例)

 █  經濟部辦公廳舍增設昇降梯案(室內增設電梯，室裝併變更使用執照)

 █  林口區中正路透天建物立面修繕補助案(連棟透天，立面修繕報備)

 █  永和區仁愛路公寓增設昇降梯補助案(住宅用途，雜項執照併外牆變更)

 █  永和區秀朗路公寓增設昇降梯補助案(無障礙電梯，雜照併外牆變更)

 █  三重區自由街公寓增設昇降機補助案(一幢多棟，事業計畫及變更使照)

 █  文山區興德路公寓增設昇降機補助案(一幢多棟，雜項執照併外牆變更)

 █  松山區光復北路社區大樓昇降設備汰修換新補助案(台北市補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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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與整建維護

整建維護政策

建築物之改建及修建
或充實設備

加強更新範圍內之土
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建築物之拆除與興建
重
建

整
建

維
護

• 拆除新建

• 一定年限建物
• 結構尚堪良好
• 重建整合不易
• 社區期待不同
• 提升建物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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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適用對象與條件
 █  一百十二年至一百十五年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

須知(112.04.26)

補助對象與條件：

      1.依都市更新條例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2.依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限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

      3.依法成立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限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

      4.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屋齡達二十年以上

補助項目：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有關經費

(1)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2) 結構補強設計

整建維護政策



主講人   陳柏元

整建維護補助的補助項目
 █  一百十二年至一百十五年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

      須知(112.04.26)

補助項目：

       2. 實施工程經費，補助項目如下，其中(1)至(3)必須施作之補助項目

(1) 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 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

(3) 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4) 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5)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6)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置之防墜設施或審查同意之必要項目

(7) 增設昇降設備

(8) 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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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申請流程
補助申請流程

1. 申請：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

2. 內容：

   (1)提案單位提出：都市更新推動方式、自籌款籌措方式、分攤原則

   (2)取得同意門檻：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更新會、更新事業機構

(3)更新事業計畫之公開展覽

3. 審查：

    (1)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意見，納入補助計畫書，送執行機關

    (2)符合規定者，經專家學者現勘，複審作業、補正作業完成後核定 

4. 優先補助：

    (1)耐震能力不足建物或危老建物

    (2)採用綠建材或綠建築工法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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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補助經費額度
事業計畫之補助經費額度

 1. 事業計畫：

(1)地上層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下：

           八十萬元以下

(2)地上層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至一萬平方公尺：

          每一百平方公尺增加一萬

(3)地上層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每一百平方公尺增加五千

2. 結構補強設計：

     核定更新事業計畫費用之百分之五十或詳評報告工程費之百分之五

3. 樓地板面積認定方式：

     使用執照登載面積、建物登記謄本面積、經認定之合法房屋面積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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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補助經費額度
 █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

實施工程之補助經費額度

       1. 立面修繕：

每平方公尺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總補助經費不得超過

補助項目工程經費總合之百分之五十

2. 增設電梯：不得超過本項目工程經費百分之四十五

3. 耐震補強：不得超過本項目工程經費百分之五十五

            (1) 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每平方公尺補助上限為四千元

            (2) 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每平方公尺補助上限為三千元

4. 調降補助：陽台外推及加窗、設置鐵窗、頂樓加蓋、法定空地違章

5. 酌予補助：所有權人三人以下、外牆範圍未過半、住宅使用未過半

        6. 提高補助：花蓮縣、台東縣、離島地區、依政府財力分級之分攤款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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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撥款方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向執行機關依下列規定申請；提案單位另依政府規定之

1. 更新事業計畫費用

     (1) 第一期：提案單位與專業團隊簽約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

     (2) 第二期：更新事業計畫經公開展覽後，撥付剩餘款項

2. 結構補強設計費用

     (1) 第一期：提案單位與專業團隊簽約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

     (2) 第二期：更新事業計畫經公開展覽後，撥付剩餘款項

3. 實施工程經費

     (1) 第一期：提案單位與專業團隊簽約後，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

     (2) 第二期：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五十

     (3) 第三期：完工驗收併完工成果報告書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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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書應備文件
補助計畫書之申請文件

1. 摘要表：提案單位、基本資料(基地範圍、實施經費、建物使用年限)

2. 補助計畫書

     (1) 基本內容：基地範圍、現況分析、課題與對策

     (2) 實施內容：補助項目、施作項目、實施方式

     (3) 財務內容：財務計畫、作業期程、補助經費估算、分攤明細表

3. 其他必要文件：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提案單位身分證明文件

4. 住戶整建維護意願證明與決議紀錄或同意書

     (1)公寓大廈管理委會：區分所有權人會決議紀錄

     (2)更新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決議紀錄

     (3)事業機構：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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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之同意比例辦理方式

█  公寓電梯辦理建造及雜項執照(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A 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B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  公寓電梯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A 其建物權利證明文件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B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  立面修繕、耐震補強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依據現行建築法規定)：
     其建物權利證明文件應以該棟全部同意辦理。

█  整建維護事業計畫申請補助：
     事業機構申請：100%同意書     0

區分所有權人或更新會員大會：依規定出席比例及同意比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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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VS 土地及建物條件判定

建築執照申請

1.獨立土地，獨立使照

2.獨立土地，同一使照

3.一宗基地多棟建物，

   同一使照

4.未申請使照，違章建物

5.空地，違章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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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VS 產權條件判定

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  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
     者，其各棟建築物各自獨立互
     不影響。

█  增設昇降設備時應檢附之土地
     權利證明文件，得以各棟建築
     物分別辦理。

█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
     布時間為75年1月31

建築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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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VS 使用執照判定

建築執照申請

適用法令時點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或住宅使用之分區

一宗基地範圍

最高樓層條件與戶數

是否涉及公共建築

地下層條件

是否涉及地下層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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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 VS 法令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申請建造執照之五層以下建
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
        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
        不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
        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
        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
        高度應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
        平投影面積之和。

建築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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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 VS 出入口規定

建築執照申請

█  一樓違章

 █  一樓出入口

      75CM以上

 █  建築線

 █  現有巷道

 █  法定空地

 █  結構設計

 █  電梯設計

 █  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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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 VS 方案設計

建築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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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修繕、耐震補強 VS 法令規定

█  建築法第三條
     1.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2.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

應視為新建。
3.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

擴大面積者。
4.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

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  建築法第七十三條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八條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中
             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項
             目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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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面界面重點

      1.鐵窗違章

      2.陽台違章

      3.屋頂加蓋違章

      4.開口變更

      5.雨遮花台變更

      6.冷氣管線整理

      7.廣告招牌整理

      8.外牆防水

 

立面修繕 VS 方案設計

█  以新設石材或磁磚修繕：較高的費用問題

█  以耐候性塗料修繕：1.費用較為平價
                                         2.容易管理維護
                                         3.可兼具防水、隔熱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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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補強 VS 方案設計

█  整建維護結構補強：老屋健檢→耐震初評→耐震詳評→整體補強

█  國震中心階段性補強 A 方案：

     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1.補強後，倒塌機率已大幅降低，仍有可能造成其他破壞模式產生

2.補強位置：具軟弱層現象之樓層

未補強 階段性補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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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補強 VS 方案設計

█  國震中心階段性補強 B 方案：

     補強後耐震能力至少達耐震規範標準之8成
     1.排除軟弱層現象，耐震能力提升達到防止倒塌的目的
     2.補強位置：整棟綜合考量，可能會影響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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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同意書

其他注意事項

產權對象

所有權人或是承租人

面積計算

產權資料分析

專用部分、共用部分

單獨持有

共通持分

同意作業

簽名加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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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案：樓層平面圖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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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評估

其他注意事項

前置作業成本

1.現場勘查與資料調閱

2.初步評估

3.整合費用

事業計畫經費成本

1.事業計畫書

2.補助計畫書

3.建築執照(結構補強設計)

4.成果報告書

實施工程經費成本

1.增設電梯：構造+設備

2.立面修繕：防水+管線

3.耐震補強：不涉及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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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檢討項目之各類組檢討標準如附表四。

    無障礙設施：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或依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無障礙建築物
█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設置無障礙設施。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獨棟或連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位且第二

            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

    二、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三、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棟每層樓

            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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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

程序及認定原則
█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所定公共建築物，且於本   

    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規定者

█ 替代改善計畫第十一條：

    1.避難層出入口：出入口寬度、深度、出入口平台

    2.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坡度斜率、中間平台

    3.樓梯：扶手設置規定

    4.昇降設備：出入口、車廂深度、標示與設備

█ 替代改善計畫第十二條：

    1.避難層坡道及扶手：活動式斜板

    2.昇降設備：設置活動座椅

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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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免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檢討
█ 有關貴局函為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項規定申請增設

    之昇降設備，得否免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檢討疑義乙案 

    內政部103.5.8內授營建管字第1030804545號函

    一、按建築法第9條規定：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

除而重行建築者。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項規定：民國100年2月27日

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5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下列

            規定辦理...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樓層樓地板面積

     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規定：「新建或增建建築物，  

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故依前述規定申請增設昇降機者，免依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

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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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電梯與無障礙設計技術規範

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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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六節 綠建材

第321條 建築物應使用綠建材，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

百分之六十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二、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鋪設地面材料之範圍及地面結構上無須再鋪設地面

材料之範圍，其餘地面部分之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綠建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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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322條 綠建材材料之構成，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塑橡膠類再生品：塑橡膠再生品的原料須全部為國內回收塑橡膠，回收

塑橡膠不得含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

二、建築用隔熱材料：建築用的隔熱材料其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

定書之管制物質且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

三、水性塗料：不得含有甲醛、鹵性溶劑、汞、鉛、鎘、六價鉻、砷及銻等

重金屬，且不得使用三酚基錫（TPT） 與三丁基錫（TBT） 。

四、回收木材再生品：產品須為回收木材加工再生之產物。

五、資源化磚類建材：資源化磚類建材包括陶、瓷、磚、瓦等需經窯燒之建

材。其廢料混合攙配之總和使用比率須等於或超過單一廢料攙配比率。

六、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不經窯燒而回收料摻配比率達一定比率之產品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材。

綠建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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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  舊建築改善類及既有建築類

綠建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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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  舊建築改善類及既有建築類

綠建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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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  舊建築改善類及既有建築類

綠建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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